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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0.97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审议程序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本次利润分配基准为2025年度。

2、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确认，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777,176.50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7,118,555.51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可供

分配的利润为261,918,697.44元，其中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259,884,929.81元。

根据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润孰低原则，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259,884,929.81元。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共同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

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0.97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现暂以截至披

露日的总股本 283,500,00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860,600 股后股本 282,639,400 股为基

数测算，共预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27,416,021.80 元（含税）。

3、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及股份回购情况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实施利

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

配派发现金红利42,378,660.00元。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实施

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

配派发现金红利33,902,928.00元。

综上，本次中期分红合计派发现金76,281,588.00元。加上本次拟派发的现金分红

金额27,416,021.80元，2025年度累计派发的现金分红总额为103,697,609.80 元，占

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99.92%。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公司2025年度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103,697,609.80 70,511,751.75 84,654,602.1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777,176.50 82,231,686.40 96,762,734.55

研发投入（元） 34,157,902.39 25,273,780.48 24,057,339.27

营业收入（元） 504,247,989.04 287,942,035.52 265,355,979.43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261,918,697.44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259,884,929.81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258,792,354.7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94,257,199.1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元）
258,792,354.7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

（元）
83,489,022.1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占

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
7.89%

是否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注：1.上表中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包括公司已实施完毕的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所派发的现金分

红76,281,588.00元以及本预案拟派发的现金分红27,416,021.80元；

2.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未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四、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本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另行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明确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等分派信息，敬

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六、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可进行中期分红；相关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制定利润分配方案



以及实施利润分配的具体金额和时间等，授权期限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拟于2026年半年度或第三季度结合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进行分红，以公司

总股本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

基数，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为：

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要求。

（2）中期分红金额上限：

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0%。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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